附件1

2023年朝阳乡副林长考核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七星区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根据中共朝阳乡党委、朝阳乡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朝阳乡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要求，为建立完善林长考核评价制度，全面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目标责任，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乡级副林长的考核。
第三条  对乡级副林长开展的考核，按程序报经批准后，由朝阳乡林长办公室在乡林长的领导下组织实施。

第四条  考核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突出重点的原则，实行量化和差异化考核，注重实效。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五条  考核内容包括工作考核20分和目标考核80分，总分100分。

第六条  乡级副林长工作考核指标与责任片区村级林长考核评价结果以及履职考核结果挂钩。
第七条  乡级副林长目标考核内容来自年度副林长个人任务清单。
第三章  考核实施

第八条  朝阳乡林长办公室在乡林长的领导下组织实施考核评价工作，年度考核评价工作每年开展1次。

第九条  考核评价实施程序

（一）自查自评。乡级副林长的自查自评工作由朝阳乡林长办公室组织完成。
（二）考核评估。朝阳乡林长办公室根据考核指标要求，结合佐证材料和日常监测情况等开展评估，并按要求开展专项抽查、实地核查。评估工作一般在次年1月底前完成。

（三）结果复核。朝阳乡林长办公室将考核评估结果反馈乡级副林长，乡级副林长如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并附相关佐证材料。朝阳乡林长办公室在收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复核。

（四）结果审定。朝阳乡林长办公室将年度考核结果按程序呈报乡林长审定。

第十条  考核评价结果分为4个等次，分别为：优秀（≧95分）、良好（90～95分，含90分）、合格（80～90分，含80分）、不合格（<80分）。

第四章  考核结果运用
第十一条  考评结果由朝阳乡林长办公室报朝阳乡林长，抄报朝阳乡副林长。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朝阳乡林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